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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网快讯

沪深交易所发布关于规范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的通
知
2019-12-13 17:54:08  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作者：常佩琦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12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期发布

《关于规范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发行人不得在发行环节直接或

者间接认购自己发行的债券。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债券发行业务，维护债券市场正常秩序，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根据《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簿记

建档发行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簿记建档发行业务指引》等相关

规定，上交所和深交所现将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行人不得在发行环节直接或者间接认购自己发行的债券。债券发行的

利率或者价格应当以询价、协议定价等方式确定，发行人不得操纵发行定价、暗

箱操作，不得以代持、信托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

益，不得直接或通过其他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不得有

其他违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等行为。

　　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参与相关债券认购，属于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应当在发行结果公告中

就相关认购情况进行披露。

　　三、主承销商在发行结束后应当对本通知第一条及第二条中涉及事项进行充

分核查，并在承销总结报告中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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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参与认购其所承销债券的，应当报价公允、程序合

规，并在发行业务与投资交易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实现业务流程和人员设置的

有效分离。

　　五、各市场参与人及相关人员违反本通知的，本所可依据相关业务规则，视

情节轻重采取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常佩琦）


